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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并购重组税收优惠政策解读 

  

企业并购重组中涉及众多关联方，每一方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税务

问题每一项交易都会存在税务处理，尤其在清算重组中税务问题更加

复杂，本文主要对 2009 年 7 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《关于

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下文简称财税

[2009]59 号文）进行简要的解读。 

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，一些大型企业集团需要通过重组来整

合有关资源，但之前法律承认的重组方式少及税务成本不确定造成了

大型企业集团重组进程较慢。而 59 号文的出台，其实是为大型企业

集团内部重组“开道”。当然，59 号文也有望促使一些在国内有多处

投资的外资企业集团出于合理商业目的而采取整合措施。 

一、确定企业重组六种方式 

我国之前的税收文件中未明确定义“企业重组”， 59 号文的出

台，首先明确了“企业重组”的概念，并明确了六种资本运作方式属

于“企业重组”范畴。根据 59号文的相关规定，企业重组将分为企

业法律形式改变、债务重组、股权收购、资产收购、合并、分立六种，

该六种类型基本上涵盖了资本运作的所有基本形式。 

二、企业重组的一般性税务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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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 号文将资产重组的税务处理分为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

务处理，其中特殊性税务处理实为重组优惠政策。企业重组的一般性

税务处理如下所示： 

（一）企业法律形式改变 

根据 59 号文第四条（一）规定，企业法律形式改变的税务处理

可以分为两种情况： 

1、企业由法人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，

或将登记注册地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（包括港澳台地区）。该

种情况应视同企业进行清算、分配，股东重新投资成立新企业。企业

的全部资产以及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均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。 

对企业清算的所得税处理应以财税【2009】60 号《关于企业清

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为依据。59 号文中“企业

的全部资产以及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均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”，

是指转变后的非法人组织承续清算企业的资产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

确定其计税基础。  

2、企业发生其他法律形式简单改变 

主要指注册名称改变、地址变更等。根据根据 59号文第四条（一）

规定，可直接变更税务登记，但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有关企业所得税纳

税事项（包括亏损结转、税收优惠等权益和义务）由变更后企业承继，

但因住所发生变化而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除外。 

（二）企业债务重组 



北 北京市华税律师事务所  
Beijing Hwuason Law Firm  

 

中国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号建外 SOHO B 座 1505 室   邮政编码：100022   Tel: (86)10-58693119 58697282  Fax:(86)10-58697292     3 

 

 

对于企业债务重组的一般税务处理，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： 

1、以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 

2、发生债权转股权的 

根据 59 号文第四条（二）中规定，以非货币资产清偿债务应分

解为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、按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清偿债务两项

业务；债权转股权的应分解为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，确认相

关资产的所得或损失。债务人应当按照支付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务计

税基础的差额，确认债务重组所得；债权人应当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

额低于债权计税基础的差额，确认债务重组损失。债务人的相关所得

税纳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。 

（三）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重组 

根据 59 号文第四条（三）中规定，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均按以

下规定处理： 

1、被收购方应确认股权、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。 

2、收购方取得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。 

3、被收购企业的相关所得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。 

（四）企业合并 

1、合并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接受被合并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

的计税基础。 

    2、被合并企业及其股东都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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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3.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。 

   （五）企业分立 

存续分立时，被分立企业股东取得的对价应视同被分立企业分配

进行处理。 

新设分立时，被分立企业及其股东都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。 

同时无论是存续分立还是新设分立，被分立企业对分立出去资产

应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；分立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认

接受资产的计税基础。 

尤其需要提醒企业注意的是，在一般分立重组中，企业分立相关

企业的亏损不得相互结转弥补。 

三、企业重组的特殊税务处理 

根据 59 文第五条的规定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特殊重组需同时

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，且不以减少、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

款为主要目的。 

（二）被收购、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

定的比例。 

（三）企业重组后连续 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

经营活动。 

（四）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本通知规定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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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，在重组后连续

12个月内，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。 

满足上述条件的企业重组税务处理按以下方式进行： 

    （一）企业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

得额 50%以上，可以在 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，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

纳税所得额。 

    企业发生债权转股权业务，对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暂不

确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，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以原债权的计税

基础确定。企业的其他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不变。 

    （二）股权收购，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

权的 75%，且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

交易支付总额的 85%，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： 

     1.被收购企业的股东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，以被收购

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。 

     2.收购企业取得被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，以被收购股权的

原有计税基础确定。 

     3.收购企业、被收购企业的原有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和

其他相关所得税事项保持不变。 

    （三）资产收购，受让企业收购的资产不低于转让企业全部资产

的 75%，且受让企业在该资产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

易支付总额的 85%，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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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1.转让企业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，以被转让资产的原

有计税基础确定。 

     2.受让企业取得转让企业资产的计税基础，以被转让资产的原

有计税基础确定。 

    （四）企业合并，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

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%，以及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

价的企业合并，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： 

     1.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，以被合并

企业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。 

     2.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继。 

     3.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=被合并企业净

资产公允价值×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

国债利率。 

     4.被合并企业股东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，以其原持有

的被合并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确定。 

    （五）企业分立，被分立企业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取得分立企

业的股权，分立企业和被分立企业均不改变原来的实质经营活动，且

被分立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分立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

交易支付总额的 85%，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处理： 

     1.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，以被分立

企业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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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被分立企业已分立出去资产相应的所得税事项由分立企业承

继。 

    3.被分立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按分立资产占全

部资产的比例进行分配，由分立企业继续弥补。 

    4.被分立企业的股东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新股”），

如需部分或全部放弃原持有的被分立企业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旧股”），

“新股”的计税基础应以放弃“旧股”的计税基础确定。如不需放弃

“旧股”，则其取得“新股”的计税基础可从以下两种方法中选择确

定：直接将“新股”的计税基础确定为零；或者以被分立企业分立出

去的净资产占被分立企业全部净资产的比例先调减原持有的“旧股”

的计税基础，再将调减的计税基础平均分配到“新股”上。 

    （六）重组交易各方按【2009】号文第六条（一）到（五）项规

定对交易中股权支付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的，其非股

权支付仍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，并调整相应

资产的计税基础。 

    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＝（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

值－被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）×（非股权支付金额÷被转让资产的公

允价值） 

四、跨境重组的特殊性税务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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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 号规定涉外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如要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

情况进行了特殊约定，除了需满足上述规定外，另需具备以下条件之

一： 

（一）非居民企业向其 100%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转让其

拥有的居民企业股权，没有因此造成以后该项股权转让所得预提税负

担变化，且转让方非居民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承诺在 3年（含 3

年）内不转让其拥有受让方非居民企业的股权； 

（二）非居民企业向与其具有 100%直接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转

让其拥有的另一居民企业股权； 

（三）居民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权向其 100%直接控股的非

居民企业进行投资；此条件下，如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，可以在 10

个纳税年度内均匀计入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。 

（四）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核准的其他情形。 

五、税收优惠承续 

59 号文第九条对合并和分立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承续问题给予

了明确： 

1、吸收合并 

在企业吸收合并中，合并后的存续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

件未发生改变的，可以继续享受合并前该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，

其优惠金额按存续企业合并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（亏损计为零）计

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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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存续分立 

在企业存续分立中，分立后的存续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

件未发生改变的，可以继续享受分离前该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，

其优惠金额按该企业分立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（亏损计为零）乘以

分立后存续企业资产占分立前该企业全部资产的比例计算。 

六、免税重组的程序性规定 

59 号文第十一条规定：“企业发生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特殊性重组

条件并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，当事各方应在该重组业务完成当年企

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，证明其符

合各类特殊性重组规定的条件。企业未按规定书面备案的，一律不得

按特殊重组业务进行税务处理。”此条规定，企业重组的特性税务处

理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需要在完成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，向税务机

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，企业未按规定书面备案的，一律不得按特殊重

组业务进行税务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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